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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水利局办公室
关于2026年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勘察设计成果
质量抽查（第一批次）情况的通报

各区县（自治县）、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万盛经开区水行政主管部门，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全市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勘察设计质量监管，确保水利工程项目结构安全和质量安全，指导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做好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技术审查，我局组织专家开展了2026年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勘察设计成果质量抽查（第一批次）。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总体情况
本次质量抽查涵盖3个区县审批的4个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其中：新建水库项目1个，水库除险加固项目1个，流域综合治理项目1个，山洪沟治理项目1个。专家组对抽查项目开展了踏勘，并在现场将抽查发现的问题与所在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项目法人、勘察设计单位等进行了深入沟通交流。
总体来看，本次抽查的项目勘察设计成果质量较好，抽查发现较重问题共3个，分别为：綦江区蒲河流域综合治理项目（农博园段）（1个较重）、登月湖水库工程（1个较重）；南川区狮子碥水库除险加固工程（1个较重）。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强制性条文执行不到位。本次抽查中发现2个项目未严格执行强制性条文3条。如：綦江区蒲河流域综合治理项目（农博园段）工程等级和标准设计内容缺项，不符合《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SL252-2017）4.4.1条。
（二）设计方案未充分论证。如：南川区狮子碥水库除险加固工程设计洪水与已有成果差异很大，但未分析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
三、有关要求
（一）迅速复核整改。市水利局将把本次抽查结果上报“八张问题清单”系统。各有关区县（自治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务必根据此通报内容和现场专家交流有关意见迅速开展复核整改，并于4月30日前将复核整改情况报送市水利局备案。
（二）层层压实责任。各区县（自治县）水行政主管部门要强化“谁审批、谁负责”的工作主体责任意识，加强专家日常考核，坚持实事求是，提高审查质量。勘察设计单位要严格落实成果质量责任制，加强内部质量管控。
（三）定期警示约谈。市水利局将参照《水利工程勘测设计失误问责办法（试行）》，每半年对抽查发现问题较多项目的有关单位进行警示约谈。警示约谈标准：勘察设计成果质量抽查情况通报中单个项目严重问题超过3个（含本数，下同），或较重问题超过7个；折算公式：1个严重问题=2个较重问题。

附件：2026年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勘察设计成果质量抽查（第一批次）问题清单



重庆市水利局办公室
2026年3月27日

（此件公开发布）
（联系人：张翔宇；联系电话：023—88707092）

附件
2026年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勘察设计成果
质量抽查（第一批次）问题清单
	序号
	问题描述
	严重
程度
	备 注

	一
	綦江区

	1
	綦江区登月湖水库工程
设计单位：重庆市创盛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联合体牵头单位）（项目负责人：卢显科；技术负责人：张洋榕）
勘察单位：宁夏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联合体成员单位）（项目负责人：赵小军；技术负责人：韩基冠）
审查专家组组长：张邦均

	（1）
	未见重力坝深层抗滑稳定分析核算，抗滑稳定计算缺排水失效工况。
	较重
	不符合《混凝土重力坝设计规范》 （SL319-2018）第6.1.2条注4、6.2.4条。

	2
	綦江区蒲河流域综合治理项目（农博园段）
勘察设计单位：林同棪国际工程咨询（中国）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赵仕勇；技术负责人：彭辉）
审查专家组组长：张邦均

	（1）
	防洪标准选取缺依据。
工程等级和标准内容缺项。
	较重
	不符合《防洪标准》（GB50201-2014）第4.2.1条、4.3.1条；不符合《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SL252-2017）第4.4.1条（强条）。

	二
	南川区

	1
	南川区狮子碥水库除险加固工程
设计单位：重庆磊威水电勘测设计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张建；技术负责人：蒋岱峰）
审查专家组组长：唐凌旭

	（1）
	设计洪水与已有成果差异很大，未见历史洪水调查及设计洪水成果合理性分析。
	较重
	不符合《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洪水计算规范》（SL44-2006）第2.4.1条（强条）、1.0.9条（强条）及《小型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初步设计技术要求》（办运管〔2022〕195号）第2.3.7条。

	三
	北碚区

	1
	北碚区麻柳河山洪沟治理工程（二期）
勘察设计单位：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陈志明；技术负责人：吴登勇）
审查专家组组长：官久军

	
	未发现较重及以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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